
【附件一】、活動告知同意書 

1. 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上述個人資料 

※法定告知事項：本會向您取得之個人資料包含：姓名、身份證統一編號、地址、電話、電子郵件地址等資

料。本會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之目的為：提供教育或訓練、促進醫療服務、服務與資源連結、服務

使用者資料管理、本會調查研究與統計分析、對提供或贊助服務經費或物資之單位的成果呈現、行銷以及會

務活動使用。本會將遵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定，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。就您的個人資料您得依據個人資料

保護法向本會主張如下權利：查詢、閱覽、複製、補充、更正、刪除及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若您欲行使上述權利，請

您親自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傳真與中華台北特奧會。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，惟將無法及時享有中華台北特奧會提供

之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權利。 

 

2. 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，使用本人肖像權及背景資料 

本會僅會在活動之文宣及網站相關內容：如海報、簡介、月(年)刊、單張、教學及宣導錄影帶、網

站及其他媒體中使用；或提供媒體報導、拍攝及轉載：如報紙、電視、雜誌、網站及其他媒體，以上

使用皆做為公益用途。如蒙貴家長同意，本會保證運用貴子弟之肖像及背景資料於公益用途，若有違

反上述聲明之行為，貴家長得隨時終止本會之使用權。 

3. 意外事件及醫療緊急處置 
本人於活動期間，若因緊急意外情況須緊急就醫時，同意本會擇就近醫療單位就醫。若在處理過程

中，不幸發生人力無法抗拒之情事時，同意拋棄對本會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不為任何請求，但因本會

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4. 參賽相關 

本人在了解「本活動為體育性質活動，具有潛在風險性，且部分賽事為劇烈運動競賽」之情況

下，同意參加「109年特殊奧林匹克冬季運動會暨2022年冬季世界特殊奧運會（□雪鞋、□融合地板球、□競速滑冰、

□花式滑冰）選拔賽」，並遵守比賽一切規定。 

本人已詳讀參賽相關報名資訊、活動內容、活動規範，並確認提供之各項資料

正確無誤，且在完全了解內容後，親自簽立本同意書，以示負責。 
 

此致 

 

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(中華台北特奧會) 

 

立書人姓名：  （請務必簽章） 
 

立書人家長姓名：   
（特奧運動員及未滿 18 歲之融合夥伴家長務必簽章） 

 


